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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行法定職掌 

(一)機關主要職掌：依據法院組織法第 9 條、第 10 條及第 14 條之規定，本院管轄以下事

項： 

1.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第一審訴訟案件。但法律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2.其他法律規定之訴訟案件。 

3.法律規定之非訟事件。 

(二)內部分層業務：本院內部單位，係依「法院組織法」、「地方法院及其分院處務規程」

之規定設置，其有關內部單位業務職掌劃分如下： 

1.本院設院長 1 人，綜理全院行政事務。 

2.民、刑事庭、行政訴訟庭：審理民、刑事第一審訴訟及簡易案件、裁定、抗告案件

暨審理專業事務案件及行政訴訟案件事項。 

3.民事執行處：辦理民事執行及保全程序事項。 

4.公設辯護人室：辦理指定辯護案件、辯護案件之編訂保管事項。 

5.公證處：依公證法第 4 條、第 5 條之內容辦理公證事務。 

6.登記處：辦理法人登記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 

7.提存所：辦理假扣押、假處分案件提存事項。 

8.書記處：置書記官長 1 人，承院長之命處理行政事務並指揮監督書記官以下職員。 

9.書記處各紀錄科：辦理訴訟案件進行中卷證之收管，分配，裁判正本之製作，文件

處理暨卷證之送上訴。辦理訴訟文卷之點收，卷宗目錄之編訂，案件程序初步審查

，裁判之編號、保密，及其他非訟事件事項。 

10.書記處文書科：辦理文卷之收發、繕印、整理及檔案之保管、印信之典守、法令編

印、集會之紀錄、律師之登記事項等。 

11.書記處總務科：辦理庶務、司法收入及經費出納、贓證物品之保管、案內金錢或其

他貴重物品之出納事項，財物購置、保管、發給事項，公有廳舍修建及分配使用事

項及福利事項。 

12.書記處研考科：研究發展工作之推行，年度工作計畫之擬編，案件進行檢查及自行

檢查事項，列管事項之追蹤、管制、考核事項等。 

13.書記處訴訟輔導科：辦理為民服務及輔導事項。 

14.書記處資料科：辦理卷宗之編號歸檔、保管等事項。 

15.會計、統計、資訊、人事、政風室：分別辦理歲計、會計、統計、資訊、人事管理

、政風查察事項。 

16.法警室：執行人犯戒護、拘提、押解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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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說明表 

    1.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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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預算員額說明表         

  
區  分 法定員額 

預   算   員   額 
增      減      說      明 

  

  本年度 上年度 增減比較   

  職  員 677~1,319 719  721  -2 

1.移撥部分：移出公證人 1人、司

法事務官 2人、工友

1人；撥入法官 1人

。 

2.裁改部分：裁減通譯 4人；裁增 

            書記官 3人、執達員

1人。 

 

 

 
 

  

  法  警 78~155 

 

94 

  

 

94 

  

0   

  技  工   2  2  0   

  駕  駛   38  38  0   

  工  友   31  32  -1     

  聘  用   124  124  0     

  約  僱   0  0  0     

  合  計   1,008 1,0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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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年度施政計畫重點與預算配合情形 

  (一)本(104)年度施政計畫重點 

業務及工作計畫 重  要  施  政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一般行政 

 

 

 

1.厲行行政革新，合理配置人力，簡

化作業流程，充分運用現有資源，

健全業務發展。 

2.推展司法業務電腦化，加強資訊管

理與運用，發揮電腦作業功能。 

 

 

 

1.依法辦理各項行政事務，達成司

法業務之推展。 

 

2.達成業務全面電腦化，縮短人工

處理時程，提高工作效率。 

審判業務 1.提高民刑事辦案速度及上訴維持率。 

2.辦理重大民事案件、、國家賠償事件

。 

3.加強民事調解，以疏解訟源。 

4.加強審判事實之認定及重大刑案採

速審速結，以維護社會安寧。 

5.有效防制貪瀆、煙毒、竊盜及侵害

智慧財產權等犯罪。 

6.積極清理並防制民刑事遲延案件增

加。 

7.加強辦理民事強制執行案件。 

8.審理行政訴訟案件。 

1.提高民事案件上訴維持率及結

案速度。 

2.提高刑事辦案維持率及提高辦

案速度，以遏止並打擊犯罪。 

3.增進民事執行業務，維護投標公

開公正，杜絕圍標。 

4.本計畫預計辦理民事事件(含民 

  事非訟事件)業務 120,000 

件，刑事案件(含公設辯護案件 

 )業務 50,000 件，民事執行業 

務 193,000 件，行政訴訟案件

業務 750 件，合計 363,750 件

。 

 

公證及提存事件

處理 

1.積極辦理及推廣公證業務，以期疏

減訟爭。 

2.加強辦理受理提存事件、領取及取

回事件等提存業務。 

1.切實依據法令，繼續加強辦理公

證業務。 

2.要求妥速辦理提存業務，以落實

便民政策。 

3.本計畫預計辦理公認證業務

9,100 件，提存業務 6,00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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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作計畫 重  要  施  政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司法機關擴遷

建計畫 

籌建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辦公廳舍。 便利高雄市居民辦理訴訟案件，

並紓解本院已達飽和之工作量及

擁擠的辦公環境。 

一般建築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其他設備 

1.汰換警備車、執行車及勘驗車等設備

。 

2.汰換法庭用冷氣機及檔案大樓箱型

冷氣機等設備。 

 

 

 

 

 

 

提高便民利民服務及審判業務效

能。 

 

第一預備金 依預算法第 22 條規定編列，支應各項

經費之不足。 

 

 

 

 

 

 

 

 

 

依預算法第 64 條規定申請動支，

便利業務推展，促進行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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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104)年度預算配合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名    稱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合      計 經    常    門 資    本    門   

  歲入部分： 526,689  526,689      

  罰款及賠償收入 12,950  12,950      

  規費收入 505,298  505,298      

  財產收入 266  266      

  其他收入 8,175  8,175      

           

  歲出部分： 1,697,964  1,312,252 385,712   

  一般行政 1,184,738  1,184,738    

  審判業務 127,026  125,720 1,306   

  公證及提存事件處理 1,003  1,003    

  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 369,325  369,325   

  一般建築及設備 15,081   15,081    

    交通及運輸設備 10,735   10,735    

    其他設備 4,346   4,346    

 第一預備金 791  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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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往年度計畫實施成果及預算執行情形 

(一)前(102)年度計畫實施成果及預算執行情形 

1.計畫實施成果 

業務及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一般行政 1.厲行人員考核獎懲，樹立優良司法風氣。 

2.端正司法風氣，嚴查破壞司法信譽案件，建立優良司

法風紀，維持司法信譽。 

3.加強法警之監督及訓練，提高素質及應變能力。 

4.加強檔案管理及清理已逾保存年限之案卷。 

5.舉行法律座談會及與轄區律師聯繫會議。 

6.加強便民服務及訴訟輔導業務，以增進人民信賴。 

7.檢肅貪瀆，端正政風，賡續執行「肅貪行動方案」。 

8.加強研究發展，管制考核，業務檢查及公文稽催。 

9.繼續推展司法業務電腦化，加強資訊管理與運用，提

昇司法工作效率。 

本計畫全年度

決算數占預算

數 96.50％。 

審判業務 1.提高民、刑事辦案維持率及辦案速度。 

2.厲行民事和解、調解。 

3.加強事實審法院認定事實功能，加強家事事件處理、

民事水利及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執行事件。 

4.妥適辦理重大民事案件、刑案。 

5.充實勞工專庭，妥適審理勞資爭議。 

6.加強清理民事遲延案件、通緝案件。 

7.加強公設辯護、緩刑之宣告。 

8.依據案情慎重羈押被告。 

9.加強辦理民事強制執行案件。 

10.本計畫全年度實際辦理民事事件（含民事非訟事件）

業務 110,118 件，刑事案件（含公設辯護案件）業務

51,724 件，民事執行業務 188,140 件，行政訴訟業務

689 件，合計 350,671 件。 

 

 

 

 

本計畫全年度

決算數占預算

數 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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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公證及提存事件

處理 

1.積極辦理及推廣公證業務，以期疏減訟源。 

2.加強辦理受理提存事件、領取及取回事件等提存業務

。 

3.全年度積極清理逾期未領提存款繳庫作業，共清理解

繳國庫金額 313 萬 7,741 元。 

4.本計畫全年度實際辦理公證業務 9,071 件，提存業務

5,630 件。 

本計畫全年度

決算數占預算

數 73.21％ 

司法機關擴遷建

計畫 

籌建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辦公廳舍。 本計畫全年度

決算數占預算

數 10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其他設備 

1.汰換全院 IP 交換機通訊整合平台及 IP 遠端系統等設

備購置，依計畫執行完畢。 

2.增員電腦及辦公桌椅等設備購置，依計畫執行完畢。 

3.汰換檔證大樓冷氣機等設備購置，依計畫執行完畢。 

 

 

本計畫全年度

決算數占預算

數 89.91％。 

第一預備金 依預算法第 22 條規定編列，支應各項經費之不足。 

 

本年度無申請

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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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決算辦理概況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名稱 

全年度預算數（1） 決 算 數（2） 

歲入超

收(短收)

或經費

賸餘 

預算

執行

率﹪
(2)/(1) 

  

  

原預算 

追

加

減

數 

第

一

預

備

金 

第

二

預

備

金 

合 計 
收付 

實現數 

應收

(付)

數 

保留

數 
合 計 

  

    

    

    

  歲入部分： 605,049        605,049  454,951  1,307   456,258  -148,791  75.41    

  罰款及賠償收入 12,903        12,903  13,077  290   13,367  464  103.60    

  規費收入 586,158        586,158  435,730  1,017    436,747  -149,411  74.51    

  財產收入 228        228  202      202  -26  88.60    

  其他收入 5,760        5,760  5,942      5,942  182  103.16    

                           

  歲出部分： 1,756,664      1,756,664  1,626,796   65,663  1,692,459  64,205 96.35   

  一般行政 1,152,132      1,152,132  1,111,750    1,111,750  40,382 96.50   

  審判業務 138,545     138,545  116,541    116,541  22,004 84.12   

  
公證及提存事件

處理 
1,594      1,594  1,167    1,167  427 73.21   

 
 

司法機關擴遷建

計畫 

457,646      457,646  391,983   65,663 457,646  0  10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5,956      5,956  5,355   5,355 601 89.91   

  其他設備 5,956      5,956  5,355    5,355 601 89.91   

                

  第一預備金 791      791  0      0  791  0.00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4 年度 

 10 

 

(二)上(103)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成果及預算執行情形 

1.計畫實施成果 

業務及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一般行政 1.促進行政業務積極支援審判業務，發揮司法功能。 

2.推展司法業務電腦化，加強資訊管理與運用，提昇

司法工作效率。 

預算累計執行數占

已分配數 99.25％。 

審判業務 1.加強民事審判事實認定，提高上訴維持率及結案速

度。 

2.成立非訟事件處理中心辦理促、催、拍、票事件。 

3.積極清理刑事積案，提高辦案速度；加強刑事與重

大刑案之處理，提高刑事辦案維持率，以維社會安

寧秩序。 

4.辦理民事強制執行案件，積極清理，維護債權人權

益。 

5.本計畫截至 6 月止辦理民事事件（含民事非訟事件

）業務 54,043 件，刑事案件（含公設辯護案件）

業務 28,845 件，民事執行業務 98,383 件，行政訴

訟案件 432 件，合計 181,703 件。 

預算累計執行數占

已分配數 88.25％。 

公證及提存事件

處理 

辦理公證與各項提存作業等業務，截至 6 月止辦結

公證業務 4,744 件，提存業務 2,697 件。 

預算累計執行數占

已分配數 60.69％。 

司法機關擴遷建

計畫 

籌建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辦公廳舍。 預算累計執行數占

已分配數 60.19％。 

一般建築及設備 

其他設備 

汰換影印機等設備購置。 

 

預算累計執行數占

已分配數 89.66％。 

第一預備金 依預算法第 22 條規定編列，支應各項經費之不足。 本年度尚未申請動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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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預算執行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名 稱 

全年度預算數 

截至6月

底止分

配數 
(1) 

截至 6 月底止預算執行(2) 

歲入超

收(短收)

或歲出

分配數

餘額 

預算

執行

率﹪ 
(2)/(1) 

  

  

原預算 

追 

加 

減 

數 

第

一

預

備

金 

第

二

預

備

金 

合 計 

累計實

收或實

付數 

應收

數或

暫付 

數 

合 計 

  

    

    

    

    

  歲入部分： 525,191        525,191  262,581 218,851 1,914 220,765 -41,816  84.08   

  罰款及賠償收入 12,933        12,933  6,462 6,368 10 6,378 -84  98.70   

  規費收入 505,298        505,298  252,633 207,326 1,904 209,230 -43,403  82.82   

  財產收入 188        188  108 124 0 124 16  114.81   

  其他收入 6,772        6,772  3,378 5,033 0 5,033 1,655  148.99   

                           

  歲出部分： 2,133,388     2,133,388  1,151,617  949,207 33,863 983,070 168,547 85.36   

  一般行政 1,159,196        1,159,196  697,504  691,650  624  692,274  5,230 99.25    

  審判業務 128,744        128,744  56,334  49,524  189 49,713 6,621 88.25    

  
公證及提存事件

處理 
1,094        1,094  580 351 1 352 228 60.69  

 
司法機關擴遷建

計畫 
838,000    838,000 391,636 202,694 33,049 235,743 155,893 60.19  

  一般建築及設備 5,563    5,563 5,563 4,988 0 4,988 575 89.66   

  其他設備 5,563    5,563 5,563 4,988 0 4,988 575 89.66   

  第一預備金 791    791 0 0 0 0 0 0.00   

                

                

                            

                            

 

 


